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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ST 鲁北            股票代码：600727          编号：临 2012-015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山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

近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山东证监局"）对公司进行了

现场检查，并于近日收到山东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2]6号《关

于对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

出了公司在公司治理、财务核算等方面存在不规范问题，并提出了整改要求。决定

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财务信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要求 

（一）公司部分应收账款收回存在虚假入账问题。 

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披露收回部分以前年度长期挂账应收款项，其中 2011 年

初账龄为 3-5 年的款项为 8,149,796.70 元，账龄为 1 年至 2 年的款项为 5,012,712.91

元，账龄为 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为 6,480,000 元，2011 年度内销售新增应收款项为

7,031,100 元，公司据此冲回坏账准备 9,621,700 元。但根据我局调查，上述款项实际

由公司大股东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支付，其资金性质不应确定为收回往来客户

欠款，公司上述虚假收款问题导致 2011 年年报利润虚增 9,621,700 元。 

（二）会计基础工作方面。 

公司会计基础工作存在薄弱环节，例如会计凭证管理松散，部分原始凭证要素

不全，产成品出库单没有领料人和发料人的签名；在现金管理方面，公司收取的大

额现金货款，没有在当日存入银行，违反了公司的《现金管理制度》；在银行存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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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面，公司未对所有账户编制银行余额调节表，每月仅对存在未达账项的账户编

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且调节表上没有编制人和复核人签名；在票据管理方面，公

司未建立支票购买、领用登记簿；在应收款项管理方面，公司没有定期与客户对账，

在发生新业务之前仅通过电话方式与客户核对应收账款或预收账款余额；在公司内

部稽核方面，公司一直没有会计工作检查相关记录。 

整改要求：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第十二条，《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的

规定。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要加强对相关会计准则的学习，严格按照相关

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要求，加强财务管理，如实记录经济事项，保证会计信

息的真实可靠、内容完整。 

二、规范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要求 

（一）三会运作不规范。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未做述职报告。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2011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缺少召集人姓名或名称，无律师、计票人和监

票人姓名，董事、监事未签名。部分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缺少发言要点。 

（二）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内容不完备。 

公司在部分重大事项发生后未及时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未及时向我局报送内

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整改要求：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证

监发【2006】21 号）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一条以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监会公告【2011】30 号）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的

规定。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认真学习《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尽快按照要求完善相关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切实

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责令改正决定书后 2 各工作日内披露，同时通报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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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并在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我局提交整改报告，整改

报告应当包括具体整改措施、预计完成时间、整改责任人等内容。公司董事长是整

改工作第一责任人，整改工作应于 2012 年 6 月底前完成，我局将对整改结果进行检

查。同时，你公司应当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员责任，并将相关情况报送我局。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3 个月内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我局此次对公司的检查结果并不代表对公司其他情况的实质性判断。公司及有

关责任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不得以检查未发现为由免除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上述决定书中提出的问题，要求公司相关部门组织人员认

真学习、研究，针对上述问题和要求，尽快形成整改报告提交董事会审议，及时上

报监管部门，并按规定程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